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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8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56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 

暨签署股份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原协议签署情况 

2023年 2月 21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湖集团”）与衢州市新安财通智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

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新安财通”）签署了《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

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，新湖集团拟以协议转让方

式向新安财通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859,934,300 股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股份，转让价格为 2.64 元/股，转让价款合计现金人民币

2,270,226,552元，详见公司披露的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15号）及新湖集团、新安财通提交的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二、补充协议内容 

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收到新湖集团的通知，为进一步符合相关

部门监管要求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

理指引（2021年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新湖集团与新安财

通于2023年8月16日签署了《关于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

补充协议》，协议内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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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在原协议4.2.3条、4.2.4条基础上增加4.2.5条，修改后

为： 

4.2.3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的先决条件 

（1）本协议已生效并持续有效； 

（2）交割日起5年（60个月）内，目标公司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

股票总市值每日均超过400亿元。 

4.2.4受让方应于第4.2.3条项下的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的

1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价款270,226,552元。 

4.2.5双方另行同意，若交割日起5年（60个月）内，目标公司不

存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股票总市值均达到400亿元的，受让方在交

割日起5年（60个月）期限届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

98,000,000元。 

（二）原协议之11.2条“交易双方有违约行为的，应按照约定承

担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转让方在本协议项下有任何应付未付款项的，转让方应就

该等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三向受让方支付违约金。 

（2）受让方在本协议项下有任何应付未付款项的，受让方应就

该等应付未付款项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三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。但双方

一致确认，如本协议第4.2.1条和第4.2.3条约定的付款先决条件未达

成的，受让方不负有向转让方支付该部分股份转让价款的义务。” 

修改为： 

“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意条款，均被视为违约。违约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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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纠正其违约行为或减少守约方的损失，并应承

担因自己的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所有损失。” 

 

本次权益变动需经相关部门合规性审核通过后，方能办理股份协

议转让过户手续，本次权益变动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

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 8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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